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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1月 28日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索償代理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資料，述明立法會議員過往就有關以索償勝

訴才收費方式，協助人身傷害受害人索償的公司／組織的事項所作的

討論。 

 

2.  過去形容此類公司／組織的名稱很多，而本文件則採用兩個

法律專業團體在最近向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中所用的

名稱，即 “索償代理 ”。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考慮事項  
 
3.  事務委員會從未就與索償代理有關的事項作出討論。但過去

在討論法律援助服務時，曾提述索償代理。  
 
4.  在 2001至 02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曾檢討當時的法律援助服

務法律架構，聽取了包括工業傷亡權益會等團體代表對有關事項的意

見。該會告知事務委員會，由於根據現行法律援助計劃的經濟資格限

額，很多意外受害人都不合資格申請法律援助，他們唯有與聲稱可代

辦意外事故索償的索償代理簽訂合約。該等代理承諾 “不成功、不收

費 ”，只會在索償訴訟勝訴後，收取賠償金的某個百分比作為服務費。   
 
5.  當局在 2004年 12月 14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述 2004年
法律援助申請人經濟資格限額周年檢討的結果。兩個法律專業團體的

代表認為，當局必須徹底檢討整個法律援助制度，而非對經濟資格限

額作出輕微修訂。他們指出，很多不合資格申請法律援助的人轉而聘

請索償代理代其追討賠償。由於索償代理屬於牟利機構，他們不會如

合資格律師般審慎行事，竭力保障客戶的權益。事務委員會察悉，香

港律師會已成立工作小組研究此事，並會在數月內提出初步意見。事

務委員會同意在適當時跟進此事。  



 

立法會質詢及辯論 

 
6.  議員曾在立法會不同會議上提出與索償代理有關的問題  —— 
 

(a) 吳靄儀議員在 2002年 6月 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 “代辦意外

事故索償事宜的公司 ”提出口頭質詢；  
 
(b) 吳靄儀議員及李國英議員在 2005年 1月 26日立法會會議上辯

論 2005年施政報告時，對與索償代理有關的問題表示關注；

及  
 
(c) 李國英議員在 2005年 6月 1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 “索償公司

的運作 ”提出書面質詢。  
 

7.  鑒於索償代理的活動日益增加，以及這些活動對社會所帶來

的影響，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從公眾及法律界的角度，研究索償代理的

經營方式是否適當、可取、合法，並考慮制訂阻嚇措施，包括對索償

代理提出檢控及立法規管。部分委員認為，歸根結柢，主要因為有不

少意外受害人不合資格申請法律援助或付不起訴訟費用，索償代理

才會應運而生，他們並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檢討法律援助政策。  
 
8.  律政司司長答覆議員時解釋，根據普通法，幫助或鼓勵一方

進行訴訟，可構成包攬訴訟或助訟等民事或刑事罪行。然而，截至 2005
年 6月，律政司並無接獲有足夠證據證明索償代理犯罪而須提出檢控的

個案。  
 

9.  在索償代理是否合法方面，律政司司長表示，《法律執業者

條例》和普通法訂明的某些罪行，以及某些關乎法律專業操守的事例，

都與索償代理有關。不過，非執業律師可在意外事故索償方面提供某

類協助，甚至採用按判決金額收費的形式，亦不會違反有關規定。舉

例而言，《法律執業者條例》並未禁止志願機構在展開訴訟前協助當

事人搜集資料，這亦不構成助訟行為。律政司司長於 2005年 6月進一步

表示，並沒有足夠理據立法規管索償代理。  
 
10.  就法律援助服務而言，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設有一套完善機

制及時間表，以檢討法律援助申請人的經濟資格限額。此類定期檢討

應足以確保有關限額能追得上經濟實況。  
 
11.  委員如欲瞭解議員的關注事項及政府當局所作回應的詳情，

請參閱 2002年 6月 12日、2005年 1月 26日及 2005年 6月 15日立法會會議過

程正式紀錄摘錄 (附錄 I至 III)。  
 

 

法律改革委員會對按條件收費事宜所作的研究 

 
12.  部分議員曾指出，根據現行法例，律師並不能與當事人作出

有關按條件收費或按判決金額收費的安排。然而，索償代理由並無法



 

律專業資格的人士管理，卻可以 “不成功、不收費 ”的方式經營。他們

詢問法律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 ”)在研究按條件收費時，會否同時探討索

償代理的經營手法。律政司司長表示，該研究進展順利，但她未能說

出在研究中會否討論可否規管索償代理此問題。  
 
13.  法改會按條件收費小組委員會於 2005年 9月 14日發表了按條

件收費諮詢文件。該諮詢文件已於 2005年 9月 15日送交所有議員。  
 
14.  小組委員會的焦點，是根據香港的情況，研究按條件收費的

訟費安排是否切實可行，並且研究應否准許在民事案件中採用這種訟

費安排。然而，小組委員會在諮詢文件第 6章 “贊成和反對按條件收費

以及有關事宜的論據 ”中，亦曾提述英格蘭索償代理 (文中稱為 “索償中

介人 ”)的問題及規管事宜，以及香港的情況。第 6章中相關部分的摘錄

載於附錄 IV。  
 
15.  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之一，是撤銷對某幾類民事訴訟採用按條

件收費的限制，容許法律執業者遇到合適的案件時可以選擇採用這種

訟費安排。小組委員會認為，對於原本要聘用那些未必符合資格或未

受適當監管的申索代理的訴訟人，按條件收費的訟費安排亦有其吸引

力。  
 
 
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的關注事項  
 
16.  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曾就索償代理的活動提出種種

關注。大律師公會於 2005年 1月委任索償代理委員會探討並無法律專業

資格的人士為收取報酬而干預、或慫恿訴訟人進行訴訟所引起的問

題，並查明此等代理的行為是否構成包攬訴訟。  
 
17.  該委員會於 2005年 4月提交了一份有關索償代理的報告，當中

界定索償代理為一些公司，其宗旨是協助主要在與工作有關的意外、

交通意外及醫療程序中身體受傷的受害人追討賠償，而從取回的賠償

金按比例 (通常為 20至 25%)收取費用。該委員會的結論，是包攬訴訟及

助訟在香港構成罪行。索償代理與意外受害人所立的合約涉及包攬訴

訟，不能在香港法院執行。律師若在知情的情況下協助當事人履行合

約或就訴訟作出按判決金額收費的安排，或會觸犯包攬訴訟罪，亦可

能違犯《法律執業者條例》或其專業守則。 

 

18.  律師會於 2004年 11月成立了工作小組，研究索償代理在個人

受傷索償個案方面的活動。工作小組就多份索償代理與意外受害人所

簽訂的合約是否合法的問題諮詢主要法律顧問。所得的意見是，有關

合約涉及包攬訴訟，不能在港執行。律師會於 2005年 5月 17日發出通

告，告知會員，索償代理的執業活動在香港屬於刑事罪行，如果律師

處理由索償代理資助的案件，他們有可能觸犯專業失當行為。  
 



 

19.  大律師公會索償代理委員會的報告已於 2005年 5月 10日隨立

法會 CB(2)1516/04-05號文件，而律師會發出的通告則於 2005年 5月 19
日隨立法會CB(2)1609/04-05號文件送交事務委員會委員。  
 
 
相關文件  
 
20.  相 關 文 件 一 覽 表 載 於 附 錄 V ， 該 等 文 件 可 於 立 法 會 網 頁

(http://www.legco.gov.hk)取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11月 22日  
 
 









































 

附錄V 
 

索償代理  
 

相關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文件  

 
事務委員會收到的意見書  
 
CB(2)1516/04-05(01) 
(只備英文本 ) 
 

⎯⎯ 香港大律師公會索償代理委員會所提

交有關 “索償代理 ”的報告及概要  
 

CB(2)1609/04-05(01) 
(只備英文本 ) 

⎯⎯ 香港律師會於 2005年 5月 17日向其會員
發出有關 “索償代理 ”的通函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的紀要  
 
CB(2)2615/01-02 
 

⎯⎯ 2002年 4月 25日會議的紀要  

CB(2)710/04-05 
 

⎯⎯ 2004年 12月 14日會議的紀要  

 
於立法會會議席上提出的質詢或動議的議案  
 
吳靄儀議員於 2002年 6月 12日會議席上就 “代辦意外事故索償事宜的公
司 ”提出的口頭質詢  
 
於 2005年 1月 26日會議席上就 2005年施政報告所作的辯論  
 
李國英議員於 2005年 6月 15日會議席上就 “索償公司的運作 ”提出的書
面質詢  
 




